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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慕课用于全校公共选修课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为加快我校课程建设的进程，促进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共

享，满足学生对公共选修课的学习需求，拟征集优质慕课作为网

络通识课用于全校公共选修课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课程的管理

1.以学院（部）为单位开设及管理。开课学院负责对课程名

称、教学内容、教材等教学要求的审核。课程管理人负责学生名

单维护、教学管理、成绩统计。

2. 课程类别应为美育类（音乐、美术、舞蹈等）和素养类

（职业素养、专业技术、文化等）。如为专业类课程不允许本专

业学生选修。

3.教务部负责课程的汇总、审查，学生选课的通知、组织，

成绩录入等工作。

二、课程的要求

1.我校教师已开设的慕课，原则上须为校级及以上立项课

程。

2.每门课程一般为 32 学时（含考核），2 学分。学时学分超

过前述要求的课程需优化教学内容和考核，确保成绩认定仍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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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学分。

3.课程资源齐全，包含课件案例、视频、作业题库、考试题

库、师生交流答疑、学习进度管理。

4.开课时间原则上为第 2 至 9 周，经教务部同意可延长开课

时间。课程管理人在课程结束后一周内提供成绩汇总表。

总评成绩至少包含平时成绩（作业测验等）和期末成绩（考

试），并说明各项成绩权重比。提交期末考试试卷电子版。

不符合以上要求不予认定成绩。

5.对我校拟申请学分互认的学生独立成班，提供班级邀请码

或具体的学生选课方式，学生在学习平台自主选课，自主学习并

参加考核。学生总评成绩合格后可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申请认定

公选课学分。

6.学生申请学分认定并通过教务部审核，则成绩以教师提交

的成绩为准，课程名称以实际名称或统一以《职业素养》作为课

程名称录入学生公选课成绩单。

7. 学分互认必须满足教师提交的成绩有效和学生主动申请

这两个条件。若教师不能按时提交平时成绩、考试成绩或学时明

显不足等教学质量问题，不予认定成绩。在校期间慕课与公选课

学分互认不超 2 分，已认定 2 学分者不予再次认定。本专业已开

设同类课程者不予认定，教师开课时须明确本课程面向专业和禁

选专业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. 各二级学院可推荐 1-3 门（省域双高校高水平群所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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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学院可推荐 1-4 门），其他教学部门可推荐 1 门，由所在部门

根据课程建设规划、集中优势资源、遴选择优推荐。

2.申报开课的教师在 3 月 8 日前完成课程平台基本建设，录

入课程介绍、教学目的、基本要求、课件、作业等相关教学资料，

调试好系统，制作一份学生操作手册。填写《网络通识课申报汇

总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、课程标准、授课计划书。

3.开课部门完成课程审核后，汇总《网络通识课申报汇总

表》，连同汇总表、课程标准、授课计划书电子版，于 3 月 11 日

前提交教务部。

附件：网络通识课申报汇总表

教务部

2024 年 3 月 1 日


